青岛农业大学教务处文件

青农大教发［2016］6号

关于做好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了深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构建以项目驱动为载体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参与创新实践活动，培养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水平创新人才，根据《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的通知》（鲁教高处函〔2016〕7号）（见附件1）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决定开展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申报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一）原则上推荐《关于公布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工程2015年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的通知》（青农大教字［2015］65号）公布的“拟推荐申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见附件2）参加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评选，共74项。
（二）上述“拟推荐申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工作若存在推进不力者，学院有权撤销项目申报资格。学校允许学院再遴选建设成果显著的其他“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工程2015年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进行等数额置换。具体操作程序和办法由学院根据具体情况科学设定。

（三）往年已成功申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主持人（学生）不得再次申报。
二、申报程序
（一）学院成立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工作小组，负责本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的规划、项目的申报及评审推荐、中期评估、结题验收工作以及项目成果的总结及宣传等。
（二）项目组认真填写《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见附件3），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工作小组按通知要求开展项目的审核、遴选及推荐工作。
（三）经学院遴选推荐出来的项目组认真阅读教育厅通知（见附件1）要求，完成《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以下简称《信息表》，见附件4）的填写工作。若因表格填写不规范导致落选者，后果自负。注意事项如下：
（1）立项年份、省（区、市）、高校代码、高校名称、项目编号、项目类型、财政拨款、校拨、总经费由学校统一填写。
（2）参与学生人数：用阿拉伯数字填写包括项目负责人在内的团队所有人员总数。

（3）项目其他成员信息填写格式(姓名/学号)：如成员1/2016001,成员2/2016002,成员3/2016003。注意：逗号请用英文状态下的格式填写。
（4）指导老师姓名、职称：若有多个指导老师，请以英文状态下的逗号隔开，职称和老师姓名对应并用英文状态下逗号隔开。
（5）项目所属一级学科：3位代码，填写要求详见附件1说明。
（6）项目简介是教育厅专家评审项目的关键参考点，指导教师务必指导项目组进行高度概括，总结出项目内容、凝练出项目特色及创新之处。
三、材料提交

材料以学院为单位统一提交，请于2016年4月22日前将《申报书》（见附件3）纸质版及《信息表》（见附件4）电子版报送教务处教学研究与实践教学科。如有项目置换者，请同时提交项目置换情况说明汇总表（见附件5），逾期不提交者视为自动放弃。
四、工作要求

各学院要以本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申报工作为契机，加强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工程大学生创新项目的管理、监控及指导，保证项目实施成效，加强活动宣传，营造良好的大学生创新实践活动氛围。学院每年度大学生创新项目实施情况及成效将作为下一年度国家级创新项目申报指标分配的重要参考因素。
五、其他说明

为推进产学合作育人，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了有关企业与高校共同实施产学合作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联合基金项目。项目实施的组织方式详见《关于征集2016年产学合作专业综合改革项目和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联合基金项目的函》（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468/201504/185562.html）。有关企业资助的项目，教育部高教司将汇总后统一发布。届时各学院可根据情况积极组织学生向企业申报（具体项目指南另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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